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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 年度診所督導考核評核表 

評核項目：醫政管理業務【診所基本資料】 

診所名稱：                            評核日期：     年    月    日 

診所地址：                                 

衛生所負責單位：承辦人員              ／電話               

受評診所負責醫師：          ／承辦人員              ／電話               

壹、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及登記事項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應備佐證資料 自評 評核 說明與建議 

1.1 醫事人力

配置符合設置

標準且與衛生

福利部醫事系

統登記相符。 

(衛生所查證) 

1.1.1 醫師： 

(1)每一專科/一人 

(2)血液透析床：15 床/人 

1.1.2 護理人員： 

(1)門診診療室：2 間/人 

(2)觀察病床/1 人 

(3)門診手術室、產房：1 人 

(4)產科病床：4 床/人 

(5)血液透析室：4 床/人 

(6)設產科病房、嬰兒室者 24 小時應有

人員提供服務 

1.1.3.藥劑人員： 

(1)設調劑設施者，應有 1 人以上，中醫

診所藥師需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

準。 

(2)49 床以下，至少應有藥師 1 人 

1.1.4.醫事檢驗人員：設檢驗設施者，除醫

師親自執行外，至少有醫檢師 1 人以

上 

1.1.5.醫事放射線技術人員：設放射設施

者，除醫師親自執行外，至少有放

射師 1 人以上 

依據衛生福利

部醫事管理系

統查證。 

 

□是：以上

項目全部

符合 

□否：其中

任 1 項以

上未符合

(請說明未

符 合 項

目)。 

□是：以上

項目全部

符合 

□否：其中

任 1 項以

上未符合

(請說明未

符 合 項

目）。 

依據醫療法

第 12 條規

定：醫療機構

之類別與各

類醫療機構

應設置之服

務設施、人員

及診療科別

設置條件等

之 設 置 標

準，由中央主

管 機 關 定

之。 

 

1.2 科別、床位

登記 

登記事項： 

設置科別、床位均符合設置標準且與送衛

生局審核之平面圖、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

登記相符。 

 

1.平面配置圖 

2.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結果 

(總樓地板面積

>500平方公尺

者，4年/次) 

供查核 

□是：以上

項目全部

符合 

□否：未全

部符合(請

說明未符

合項目)。 

□是：以上

項目全部

符合 

□否：未全

部符合 (請

說明未符

合項目)。 

 

 

 

 

 

 

 

1.3 市招、名稱

登記 

登記事項： 

名稱應與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登記相符。

市招應符合醫療法第 85 條規定： 

醫療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醫療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

址、電話及交通路線。 

二、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歷及其

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 

三、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

 □是：以上

項 目 全 部

符合 

□否：其中

任 1 項以上

未符合（請

說 明 未 符

合項目）。 

□是：以上

項 目 全 部

符合 

□否：其中

任 1 項以上

未符合（請

說 明 未 符

合項目）。 

 

第一聯 衛生所留存 第二聯 診所留存 第三聯 衛生局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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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醫院、診所字樣。 

四、診療科別及診療時間。 

五、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移及其

年、月、日。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

播放事項。 

1.4網際網路

資訊內容」、廣

告是否符合規

定 

    

「網際網路資訊內容」依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無網頁者，本項免評 

核備公文 □是：以上

項目全部

符合 

□否：其中

任 1 項以

上未符合

(請說明未

符 合 項

目)。 

 

□是：以上

項目全部

符合 

□否：其中

任 1 項以

上未符合

(請說明未

符 合 項

目)。 

醫療機構網

際網路資訊

管理辦法、醫

療法第 85、

86 條規定 

 

 

 

 

 

綜合建議事項：(例：請參加健保署「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 

 

 

 

衛生所訪查人員簽章： 

 

診所受評代表簽章：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L002016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L002016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L00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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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與醫療法規定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應備佐證資料 自評 評核 說明與建議 

2.1 醫療機構收費之

管理(附表 1) 

 

 

1、高雄市醫療機構
收費標準表 
2、醫療法第 22 條 
3、衛生福利部 99
年6月21日衛署醫
字第 0990208572
號公告：門
診:0-150 元 

1.公告之收費項目 
2.自行核對是否符
合收費標準 
實地訪查 
書面資料 

□是 
□否 

□是 
□否 

 

2.2 強化醫療爭議

處理能力 

1.建立由專業團體

協助提供關懷服務

之處理機制。 

2.確實知悉醫療爭

議事件處理管道及

可運用之資源(包

含關懷機制、調處

機制) 

1.書面資料 

2.實地訪查 

□是 

□否 
□是 

□否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

議處理法(草案) 

2.3 診所負責醫師

之管理 

3.3.1 負責醫師親

自執業 

□是□否 70 歲以

上(請填附表 2) 

1. 診所需公告門

診表 

2. 核對門診表 

□是 

□否 

□是 

□否 

 

106 年 4 月 26 日 

衛部醫字第

1061663216 號函釋

107 年度醫政業務

考評項目 

3.3.2近 5年有違反

醫療法規紀錄 

 □是 

□否 

□是 

□否 

 

3.3.3□同址二年內

換負責人一次以上 

 □是 

□否 

□是 

□否 

  

2.4、20 床以上洗腎
診所或設三個診療
科別以上之診所，
辦理及保存與廢
水、廢棄物有關之
文件及紀錄(附表
3) 

□20 床以上洗腎
診所 
□設三個診療科別
以上之診所 

 □是 
□否 

□是 
□否 

107 年度醫政業務
考評項目 

2.5 提供安全針具
(未使用者請填寫
理由) 

醫療法第 56 條規
定及衛生福利部公
告之安全針具品項
與定義 

實地訪查 □是 

□否 

理由：       

                     

□是 

□否 

理由：          

                   

 

2.6 申請加入臺灣

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有帳號及密碼可登

入 

□中、牙醫診所免

評 

1.書面資料 

2.實地訪查 

□是 

□否 

□是 

□否 

 

2.7 上一次督導考

核建議改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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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目標 

3.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目標 5 項工作目標 

3.1 有效溝通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應備佐證資料 自評 評核 說明與建議 

3.1.1 落實轉診病
人之訊息雙向傳
遞 

1.1 病患轉診時解釋病情、
轉診單開立及追蹤 

1.2 危急病人轉運前與轉診
醫院交班並視病況安排
合宜人員護送。 

 

書面資料 
實地查核 
 

□是 
□否 
 
 

□是 
□否 
 

 

3.1.2 提供病人及
家屬健康諮詢 

1.1 主動民眾就醫相關資訊 
1.2 使用淺白的語言或使用
圖片等方式提供病人及其
照護者健康諮詢。 
1.3 與病患及家屬共享醫
療決策 

書面資料 
實地查核 
 
 

□是 
□否 
 
 

□是 
□否 
 

 

3.2 預防跌倒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應備佐證資料 自評 評核 說明與建議 

3.2.1 加強宣導預

防跌倒之措施 

1.1 對診所工作人員、病
人、家屬及其照顧者，
提供跌倒預防的宣導
教育。 

1.2病人若使用易增加跌倒
風險的藥物(例如：安
眠、鎮定、輕瀉、肌肉
鬆弛、降壓、利尿劑
等)，需將藥物可能產生
如頭暈、下肢無力等反
應，向病人說明清楚，
並提醒其返家應注意
事項。 

書面資料 

實地查核 

 

□是 

□否 

 

 

□是 

□否 

 

 

3.2.2 改善醫療照

護環境，以降低跌

倒風險及傷害程

度 

2.1建議定期檢視診所內設
施，如病床、座椅的安
全性。 

2.2 保持地面清潔乾燥、走
道無障礙物且照明充
足，如地面濕滑時，須
設置警示標誌。 

2.3廁所宜加裝止滑設施及
扶手。 

2.4 體重計宜固定妥當並防
止滑動。 

  

 

 

 

 

 

 

 

 

  

3.3 手術安全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應備佐證資料 自評 評核 說明與建議 

3.3.1 落實手術安

全流程 

1.1執行全身麻醉之醫師須

具備有效期內之專業

證照、資格與急救能

力，如 ACLS 等。 

1.2 手術麻醉同意書簽署。 

1.3 手術前，確實核對手術

書面資料 

實地查核 

 

□是 

□否 

□不適用 

 

□是 

□否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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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姓名、手術部位、

手術術式、特殊病史及

過敏史。 

1.4 核對病人身分，主動詢

問並請病人回答，如病

人無法回應問題，向家

屬或陪同人員確認。 

1.5 有左右區別的手術、多

器官、多部位手術(例如

指節)建議手術劃刀前

應由手術小組成員共

同確認病人及手術部

位。 

1.6 手術器械確實清洗、消

毒、滅菌，建議以第三

級以上包內化學指示

劑確認滅菌完成。 

1.7 傷口縫合前，成員應與

醫師共同確實清點紗

布、器械及縫針數無

誤。如有檢體，容器上

應有至少二種屬於病

人的基本辨識資料(通

常為病人之全名、出生

年月日、病歷號碼)，並

需載明檢體之來源(組

織、左右側等)。檢體應

有雙重核對之標準作

業流程。 

1.8與恢復室或病房醫護人

員完整的交班，內容應

包括：雙方共同核對確

認病人身分、手術部位

及手術情況、病人意識

及生命徵象等。 

1.9 訂有緊急轉診流程。 

1.10 有備血、輸血之標準

作業流程。 

1.11 執行輸血技術，需確

認病人、血型及血袋代

碼之正確；輸血中或後

應注意病人有無輸血

反應。 

1.12 有緊急應變(如火災，

地震，斷電)處理流

程，如緊急供電系統、

安全逃生動線指引等。 

1.13 宜備有急救藥品及設

備，如：

Epinephrine(Bosmin)、人工

急救甦醒球(Am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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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提升麻醉照

護品質 

 

2.1 為提升麻醉安全，應定

期檢測麻醉機及基本

生理監視器(如心電

圖、血壓計、體溫計、

動脈血氧濃度及潮氣

末二氧化碳監視器等

設備儀器)，並確認其功

能正常。 

2.2執行麻醉業務者均清楚

麻醉和急救藥品及醫

材之存放位置，已抽取

藥品均應在針筒上以

不同顏色標籤標示藥

名，並註明藥物濃度。

注射前有再確認及覆

誦的機制。 

2.3建立麻醉藥品抽藥準備

與黏貼標籤標準作業

流程。 

2.4 管制藥品應設專櫃及加

鎖保管，麻醉藥品應有適

當保管機制。 

書面資料 

實地查核 

 

□是 

□否 

□不適用 

 

□是 

□否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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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 年度診所督導考核評核表 

 類別: □診所    □中醫診所    □牙醫診所   

    評核項目：用藥安全 

   診所名稱：                            評核日期：     年    月    日 

   診所地址：                                 

   衛生所負責單位：承辦人員              ／電話               

   受評診所負責醫師：          ／承辦人員              ／電話            

 評核項目 評核結果 說明與建議 

共 

同 

項 

目 

1.詢問病人用藥過敏史及不良反應史，並

於電腦化醫囑系統或病歷首頁註記，並鼓

勵登錄於健保 IC 卡中。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2.開立處方前，應確認藥品名稱、劑量、

用法及所註記的過敏藥物，並注意病人的

多重用藥情形（例如查閱雲端藥歷、病人

處方箋或藥袋），以促進用藥安全。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3.處方釋出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中 

、 

西 

醫 

診 

所 

4.藥師調劑時，應主動確認病人身分，並

確認藥品與醫師診斷結果相符，劑量、用

法正確，所開立藥物之間是否有重複用

藥、藥物交互作用，如有疑慮之處，應與

醫師確認。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5.藥品儲存時應按仿單所示適當儲存，以

確保藥品品質。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6.藥品擺放應制定適當規範且應有避免外

觀相似、藥名相似藥品混淆之機制。調配

台上之藥品盡量以原瓶上架。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7. 為確保藥品品質，訂有定期檢視藥品有

效期限之機制。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8.交付藥品（含自費藥品）之容器或包裝

上，載明病人姓名、性別、藥名、劑量、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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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用法、作用或是適應症、警語或副

作用、診所名稱與地點、調劑者姓名及調

劑年、月、日。 

 9.藥師能發揮藥物諮詢功能，交付藥品時

給予易懂得用藥指導、說明服藥應注意事

項，並確認病人已瞭解。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10.若發生給藥錯誤時，立即給予適當的處

理並檢討及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西 

醫 

診 

所 

11.開立高警訊藥品(如胰島素、口服降血糖

藥品等)時，應有提醒及防錯機制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12.交付高警訊藥品，如胰島素筆型注射器

時，應教導病人或照護者如何正確使用、

儲存方式、副作用處置原則等，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13.護理人員給予針劑時，是否主動確認病

人身分及詢問醫師診斷，並了解所給藥物

品項。 

符  合□不符合□ 

不適用□ 

 

建議事項： 

 

 

 

衛生所訪查人員簽章：      

 

   

診所受評代表簽章： 

                                                  

                                                         

備註：診所處方釋出免填項目 4 以下內容，評核結果為不適用，請加註說明 


